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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
-中药调剂竞赛实施方案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中药调剂竞赛有关事项的通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北京市总工会“关于举办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有关精神，市中医局在全市医疗机构组织“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中药调剂竞赛”，由北京中医药学会、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联合承办，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竞赛主题
弘扬工匠精神  建设健康北京
二、竞赛目的
    在本市卫生健康系统范围内，开展“北京市卫生健康系
统职业技能竞赛-中药调剂竞赛”，以赛促用，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激励广大中医药工作人员钻研业务、岗位练兵，切实提高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展现中医药系统勤奋学习、精通业务、爱岗敬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社会形象。
三、组织领导
本次竞赛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主办，北京中医药学会与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联合承办，并成立组委会。竞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初赛由各市属（含央属）公立医疗机构和各区卫健委组织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除市属、央属公立医疗机构外）开展，复赛和决赛由组委会组织开展。
四、参赛人员要求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从事中药服务工作的中药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以下条件的，均可参加竞赛：
（一）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优良的道德品质。
（二）目前在岗在编的正式工作人员，或机构聘用、人事部门认可的正式工作人员，从事中药药学服务工作满五年（截至2023年5月1日），具有中药师及以上职称的中药专业技术人员。
（三）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
（四）医德医风好，群众口碑好，责任心强，既往无调配事故和违纪情况。
（五）身体健康，无不良习惯，团队意识强。
（六）获得国家中药特色技术人才培训合格证书、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称号、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药剂质控中心组织的中药鉴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中药验收人员）的药师，在同等条件下应予优先推荐参加复赛。
五、赛事安排
（一）初赛
1.市属（含央属）公立医疗机构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初赛，初赛内容应包括复赛和决赛的各项目，形式自定。经初赛后，各单位可推荐不超过3名中药师参加复赛。
2.各区卫健委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除市属、央属公立医疗机构外）初赛，初赛内容应包括复赛和决赛的各项目，形式自定。经初赛后，各区可推荐区（县 ）级医疗机构、乡镇（社区）医疗机构中药师各3名参加复赛。
（二）复赛
竞赛组委会统一组织复赛。按选手比赛成绩由高至低排序，市属（含中央在京）公立医疗机构12名，区（县 ）级医疗机构10名、乡镇（社区）医疗机构10名药师晋级决赛。
复赛采取笔试形式，内容为中药饮片相关法规（含规范性文件）、中药基础理论（中药炮制学、中药鉴定学、中药学）和中药饮片处方审方的理论考试，包括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药饮片调剂、审方、煎服法等相关专业知识。
（三）决赛
竞赛组委会统一组织决赛。
决赛为技能操作竞赛，由“中药饮片辨识”和“中药饮片调剂”两部分构成。中药饮片辨识包括中药饮片性状鉴别、真伪鉴别两部分内容，性状鉴别是根据性状鉴别特点，明确中药饮片的名称、来源、鉴别要点、功效及临床应用；真伪鉴别是判断正品还是伪劣品。中药饮片调剂包括中药饮片调剂操作与用药交代，要求调剂操作规范，剂量准确，脚注处理合理，包装美观牢固、调剂台整洁、用药交代规范。
    六、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项
1.个人奖：按照竞赛总成绩评出一等奖选手1名；二等奖选手3名；三等奖选手6名；优秀奖10名。
2.单项优胜奖：设理论竞赛、中药辨识鉴别、中药调剂技能操作单项奖，分别由单项成绩前3名选手获得。
3.获个人一等奖，符合推荐条件，由选手所在单位在次年度按程序优先推荐参加“首都劳动奖章”评选。
（二）团体奖项
1.对竞赛开展过程中，活动覆盖面大、职工参与率高、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7名，优秀组织奖10名。
2.团体奖项一等奖的参赛集体，按照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工人先锋号评选条件，可优先向市总工会推荐参加评选。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要充分认识本次竞赛对加强中医药系统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竞赛组织领导，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二)精心组织。要将公平公正作为办赛的“生命线”，着力提高竞赛质量，精心设计比赛环节，突出对从业人员工作理论和技能的考核，以赛促培、以赛促训。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节俭办赛、廉洁办赛,务求实效。
(三)确保安全。要认真制定卫生、安全应急预案，落实公共卫生、消防、人身等安全责任，确保竞赛稳妥、安全、有序开展。
(四)加强宣传。要将宣传报道工作贯穿竞赛始终，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持续开展宣传活动，全过程、多角度展现竞赛主题和亮点，持续扩大竞赛的影响。




附：1.关于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中药调剂竞赛有关事项的通知
2.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中药调剂竞赛竞赛内容及方式
3.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中药调剂竞赛复赛推荐人员名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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